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補助」
申 請 表

       ____ 年____月____日
	申請人
姓名：
	中文
	
	單位
	

	
	英文
	
	
	

	職稱
	
	聯絡電話
	(分機)：

	員工編號
	
	
	(手機)：

	E-mail
	

	到職及任職日期

	民國     年    月到職  

已任職     年      月（計算至申請當年度10月底）


	一、申請類別
(請申請人自行勾選，並請於申請表內提出進行中或即將提出之研究計畫內容及個人近五年成果績效表，申請當年度已通過本校各類彈薪獎勵者，不在申請資格範圍內)

□1、比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規定之本校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申請時到校未滿三年，到校後曾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一次以上（含）紀錄，且未有任何計畫通過核定補助，申請年度亦未執行任何計畫者。(48點)申請計畫,但未獲核定補助分別為____、____年度(請附上佐證資料)
□2、 比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規定之本校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申請時到校未滿三年，到校後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補助研究計畫，且獲補助之所有研究計畫總金額未達新台幣30 萬元者(38點) 通過核定補助為____ ____年度,所有總金額為________ 元(請附上佐證資料)
□3、本校非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最近五年內未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補助研究計畫，且曾申請計畫二次以上（含）紀錄，申請年度亦未執行任何計畫者。(16點) 申請計畫,但未獲核定補助分別為____年度及__________年度(請附上佐證資料) 
     (所謂五年內：例104年10月申請，五年內為99年10月~104年9月)。
□4、 本校非新進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最近三年內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補助研究計畫，且獲補助之所有研究計畫總金額未達新台幣30 萬元者。(12點) 通過核定補助為____ ____年度,所有總金額為________ 元(請附上佐證資料)
□5、申請上述任一類獎勵者，若最近三年內若獲本校研究優良獎勵者，可另加計點數(乙次獎勵以2分列計；所謂三年內研究優良獎勵：例104年10月申請，三年內分別為101年、102年、103年)。

	二、新進人員申請 (請勾選類別並填上點數)

	申請類別
	點數
	申請點數

	   □符合申請類別1, 5
	不超過54
	

	   □符合申請類別1
	48
	

	   □符合申請類別2, 5
	不超過44
	

	   □符合申請類別2  
	38
	

	三、非新進人員申請 (請勾選類別)

	申請類別
	點數
	申請點數

	   □符合申請類別3, 5

	不超過22
	

	   □符合申請類別4, 5
	不超過18
	

	   □符合申請類別3
	16
	

	   □符合申請類別4
	12
	

	四、研究計畫書 (請列出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與計畫執行後的效益，佐證資料請另附)

	(1) 研究計畫名稱: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計畫執行後的效益(對系所、學校的改善、助益或社會影響等發展願景): 


	五、個人近五年成果績效表 (如學術著作、專書、專利、研究計畫、產學合作案或曾獲特殊榮譽等，佐證資料請另附)


	總計點數
	共計    點 (由申請人填寫)

	申請人簽名
	請勾選□申請當年度未通過本校各類彈薪獎勵


	系所主任
簽名
	

	院長簽名
	

	研發處初審
	


1

